
立法会：民政事务局局长就议员动议议案「完善公园草地设施」的总

结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 

  以下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今日（五月十四日）在立法会会议

上就议员动议议案「完善公园草地设施」的总结发言全文： 

 

主席女士： 

 

  多谢议员就刚才议案及修正案提出宝贵的意见，我和我的同事会

认真考虑这些意见，和大家一起努力，创造条件，争取为市民多提供

可供休憩的草地。我现就议员所提出的论点，作出回应。 

 

  特区政府经常留意市民对各区文康设施和休憩用地的需求情况，

在提供包括草地等新设施前都会考虑一系列因素，包括所在地区人口

的年龄组合、《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内根据每区人口所建议的康乐

设施供应量、区议会和市民的诉求等，以尽量满足不同年龄及喜好的

市民的所需。各位议员在立法会有关的委员会内，包括民政事务委员

会、工务小组委员会以及财务委员会，也就文康及休憩用地较大型的

项目向政府提供不少宝贵意见。 



 

 

  现时全香港１８区里一共设有约１４５０个公园、花园及休憩

处。由于每个公园的面积大小不一，地形各异，各区市民需求也不尽

相同，所以在设计时会提供不同的设施。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现时已在１８区３７个场地提供超

过十六万平方米的休憩草坪供市民作休闲活动。其中 24 个草坪面积

各超过一千平方米以上，位于香港、九龙及新界各区。市民可在这些

草坪上进行各类休闲活动。 

 

  但如果休憩用地的面积有限，自然无法提供大面积的草地。即使

休憩用地面积较大，也的确有不少市民希望尽量提供各种动态康乐设

施，例如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亦建

议在动态休憩用地内提供不少于百分之二十的地方来种植花木，其中

一半用来种植大树；而在静态休憩用地内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土地用来

种植花木，其中百分之六十的土地用来种植大树。提供草坪的话，则

需要有足够平坦的土地配合公园的实际环境、地形、用途及景观设计，

才可供市民休憩。所以能否提供大型休憩草地，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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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受规管的草地，主要是一些观赏草坪，这些草坪是园景设计

的一部分，面积一般较小，所以只能够用作观赏用途。其实，说到所

谓有「不准践踏」（Keep off the grass）这些标语牌，现在并不容易找

到，可能只存在我们的回忆之中。康文署在香港、九龙、新界不同地

区均提供可供市民作休憩活动的大草地，在这些草地上，市民可自由

进行各类活动，并没有特殊的规限，例如市民可以在大埔海滨公园草

坪上放风筝或在维多利亚公园大草地上与家人玩球类活动或其他活

动。 

 

  正如刘秀成议员所关注，政府十分注重草坪的保养。定期的保养

工作包括灌溉、修剪、除杂草、防控病虫害、施肥、表施土壤、钉地

疏气及草地修补等。在每星期的维修日，工作人员会在草地表面补充

泥土，使草地回复平坦，并且进行泥土疏松，改良疏水功能以促进草

根成长。刘议员还提到草种的问题，我们会选用不同的草种来配合实

际用途，例如观赏用草种和运动用草种；夏天用草种和冬天用草种等，

都有所区别。 

 

  蔡素玉议员的绿化及环保建议，与政府的绿化环保政策不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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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绿化屋顶和垂直绿化是政府的现行政策，绿化屋顶可提升城市景

观及有助减低市区热岛效应。建筑署由二○○一年起，持续在新建政

府建筑物推行绿化屋顶计划，至今已完成了约 60 个备有这些绿化设

施的工程项目。此外，约有另外 40 个工程项目正在施工或规划阶段。

这些项目包括学校、办公室大楼、医院、社区设施及政府宿舍。从二

○○七年年中开始，又已选定了２０个现有政府建筑物，推行屋顶翻

新绿化试验计划。我们会在推行绿化政府建筑物屋顶时，积极考虑提

供草坪。 

 

  屋宇署现正进行一项有关可持续发展建筑设计的顾问研究，提供

更多绿化设施是研究的课题之一。 

 

  就余若薇议员建议在规划城市的过程中增加地面绿化面积，政府

在《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第四章?已?楚建议，每十万人最少应有２

０公顷的休憩用地，在规划地区及大型发展过程中，会依据这个建议

去预留适当土地，而负责提供休憩用地的机构（例如康文署）可灵活

地因应当区情况和市民的诉求决定适当的绿化类型，以满足市民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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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谨申议员建议把公共空间内提供适当比例的草坪开放予公众

使用及增加行人通道连接草坪及相关休憩设施。政府在《香港规划标

准与准则》已预留土地作为不同规划及公众设施（包括休憩用地）等

用途。有关休憩用地的管理及使用条件等均属细节，会由负责部门或

发展商按个别设施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别，难以一概而论归纳成为准

则，所以并没有纳入《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内。 

 

  在《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中已列明，规划休憩用地应位于方便

服务对象前往的地点，其入口应易于识别，并且交通方便；在实际建

设这类设施时，有关部门应按这些基本原则，配合个别土地情况来进

行详细设计。 

 

  康文署会在策划中的新工程内，拣选适当场地尽量提供大型休憩

用地，供市民作休闲活动。在未来数年，我们将在港九新界六个不同

地点的康乐场地，提供超过二万三千平方米的休憩草坪，分别位于中

山纪念公园、爱秩序湾公园、观塘佐敦谷、黄大仙牛池湾、大屿山东

涌第１８区及将军澳第４０A 区，最大面积的草坪达一万平方米。在

设计这些草坪时，我们会提供合适的行人通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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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们会根据议员的意见，积极考虑在新市镇、西九龙

文化区、启德发展计划及中环新海滨以至其他地点，尽可能设置休憩

草地，谘询区议会，作出最符合市民需要的安排。 

 

  主席女士，我谨此陈辞。 

完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４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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